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4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貞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侯領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被      告  張楊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865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貞佑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張楊杰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貞佑與張楊杰素不相識，於民國112年5月26日14時許，在

新北市○○區○○路000號前，因陳貞佑所騎機車從後方撞

擊張楊杰所駕駛之計程車而發生爭執，陳貞佑即基於傷害之

犯意，持拐杖攻擊張楊杰，致張楊杰受有臉部擦挫傷、手肘

挫傷、肢體多處損傷等傷害，張楊杰見陳貞佑欲行離去，其

可預見若以雙手施力推擋陳貞佑所騎機車，極可能造成該機

車傾倒致陳貞佑因倒地撞擊地面而受傷，竟仍基於縱使陳貞

佑因此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傷害不確定故意，以雙手施力

推擋陳貞佑所騎機車，致陳貞佑因人車倒地而受有雙下肢及

骨盆鈍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張楊杰、陳貞佑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移送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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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陳貞佑、張楊杰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因行車

事故而起爭執，然皆矢口否認有傷害對方之犯行，均辯稱：

其等並未出手傷害對方云云。經查：

（一）被告陳貞佑、張楊杰於112年5月26日14時許，在新北市○

○區○○路000號前，因被告陳貞佑所騎機車從後方撞擊

被告張楊杰所駕駛之計程車而發生爭執，且於雙方爭執衝

突後，張楊杰受有臉部擦挫傷、手肘挫傷、肢體多處損傷

等傷勢，陳貞佑則受有雙下肢及骨盆鈍挫傷傷害之事實，

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並有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下稱雙

和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行車紀錄器影像擷圖、新

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

事故現場圖、現場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

勘驗報告及本院勘驗筆錄與擷圖等件在卷可稽（偵卷第22

至23、25至28、36至39、44至49頁，本院易字卷第80至8

4、104至116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可認定。

（二）被告2人雖以前詞為辯，然查：

　 1、就被告陳貞佑傷害告訴人張楊杰部分：

　 （1）證人即告訴人張楊杰於警詢時證稱：被告陳貞佑與其發

生車禍，其下車前往察看，並與被告陳貞佑發生爭吵，

被告陳貞佑就拿柺杖攻擊其的左額頭、右手肘、左手

臂，造成其左額頭有擦挫傷，右手肘瘀血腫脹、左手手

臂擦挫傷等語（偵卷第11頁）；於偵訊時亦證稱：其當

時車子停在計程車招呼站等候客人，沒多久就聽到後方

「蹦」的一聲，其就下車檢查，結果是被告陳貞佑故意

追撞其車子的倒車警示器，其跟被告陳貞佑理論並且報

警，但被告陳貞佑急著要離開，並開始罵其，接下來就

是一連串用他的柺杖連續攻擊其，揮打其的頭部左邊太

陽穴耳朵地方、打其右邊手肘等語（偵卷第34頁背面至

35頁）；於本院審理時仍證稱：其於案發當天與被告陳

貞佑發生爭執時，被告陳貞佑有對其動手，他從袋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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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柺杖攻擊其頭部、左邊耳朵、頸部、兩隻手臂等語

（本院易字卷第87至92頁），是觀證人即告訴人張楊杰

上開於偵審期間歷次所證內容尚屬一致，且其所述傷勢

情形亦與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內容相符，已難認屬虛

妄。

　 （2）再經本院勘驗案發現場後車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顯

示於畫面時間14時45分00秒時，被告陳貞佑舉起拐杖，

朝告訴人張楊杰右手揮打2下，告訴人張楊杰即抓住拐

杖一端線狀物將之纏繞在機車後照鏡上，於畫面時間14

時45分12秒時，被告陳貞佑又持拐杖另一端揮向告訴人

張楊杰左臉及頸部，經被告張楊杰伸手阻擋等情，此有

本院勘驗筆錄及擷圖附卷可考（本院易字卷第82、110

至112頁），顯見被告陳貞佑確有先後持柺杖毆打告訴

人張楊杰之右手及左臉、頸部等情無訛，則被告陳貞佑

辯稱其並未出手攻擊告訴人張楊杰云云，明顯與上開客

觀事證相悖，不足採信，其涉有傷害告訴人張楊杰之犯

行，至屬明確，堪可認定。

　 2、就被告張楊杰傷害告訴人陳貞佑部分：　 

　 （1）證人即告訴人陳貞佑於警詢時證稱：其於發生交通事故

後，有跟被告張楊杰說一起去修車廠修理、不用報警，

被告張楊杰聽了不高興，說其是故意撞他的，就一直推

其的機車直到撞到人行道，其當時坐在機車上，就後仰

屁股朝地摔到地上等語（偵卷第6、8頁背面）；於偵訊

時證稱：案發當天其騎乘機車，因為其左眼失明沒有看

到，就撞到被告張楊杰車輛的保險桿，其說可以去保養

廠看怎麼處理，被告張楊杰不願意，抓著其的機車手

把，其拿柺杖要撥開對方的手，後來被告張楊杰就推其

的機車把手，把其推去撞人行道，其人就後仰等語（偵

卷第34頁背面、35頁背面）；於本院審理時仍證稱：於

案發當天其因左眼失明看不清楚，其機車前輪撞到被告

張楊杰汽車後方保險桿，遂與被告張楊杰發生爭執，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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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張楊杰把其的機車手把掐住，不讓其走，其說要去保

養廠看車子損害程度，被告張楊杰還是一直爭執，且用

雙手把其機車手把掐住、用力推其，其機車遂移動、最

後倒在人行道上，其倒地後就受有雙腳及骨盆鈍挫傷等

語（本院易字卷第85至86頁），由上以觀，證人即告訴

人陳貞佑於偵審期間就被告張楊杰確有握住其機車手把

推擋其機車、致其機車隨之移動後倒地，其因此倒地受

傷等節亦始終指述一致，難認有何不可採信之處。

　 （2）復經本院勘驗案發現場後車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顯

示於畫面時間14時46分40秒時，告訴人陳貞佑再度試圖

催機車油門向前行駛，被告張楊杰則抓住拐杖及抵住機

車車頭阻擋，並將機車車頭往人行道方向推，機車車身

在2人施力下，從原本的斜橫向轉為直向，後於畫面時

間14時46分48秒時，告訴人陳貞佑即連車帶人倒向人行

道，且於機車倒下前，被告張楊杰雙手都還抓在車頭及

拐杖上，且上身亦被帶向人行道方向而彎腰傾斜等情，

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擷圖附卷可考（本院易字卷第84、11

2至116頁），顯見被告張楊杰見告訴人陳貞佑欲騎車離

去現場，確有以手抓住告訴人陳貞佑機車龍頭位置，且

持續出力推擋該車離去，而告訴人陳貞佑之機車因被告

張楊杰一直出力推擋，致該車身從斜橫向變成直向後，

再側倒於人行道邊上，坐在機車上之告訴人陳貞佑即因

而倒地受傷等情無訛，則被告張楊杰辯稱其沒有碰到告

訴人陳貞佑、沒有推上開機車云云，即顯與上開事證相

悖，自不足採信。

　 （3）按刑法上之故意，分為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又稱不確

定故意），析言之，當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

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如行為人對於構成

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

乃屬間接故意，此觀刑法第13條之規定甚明。經查，被

告張楊杰於案發時係60歲之成年人，且學歷為高職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業，自具有相當之智識及社會經驗，則其對於如此持續

用力推擋告訴人陳貞佑所騎機車，實極可能因施力不當

致使該機車倒地，坐在機車上之告訴人陳貞佑將會跌落

地面導致下肢、骨盆受傷乙情應可預見，且有容任傷害

結果發生之主觀認識，是依前開說明，被告張楊杰確有

傷害之不確定故意甚明；又告訴人陳貞佑於本件事發後

所受雙下肢及骨盆鈍挫傷等傷勢部位，亦核與上開行車

紀錄器錄影畫面所示，其於所騎機車經被告張楊杰施力

推擋而倒地可能受傷之傷勢位置相符，則告訴人陳貞佑

上開傷勢，係為被告張楊杰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所造

成，亦屬明確。是本件被告張楊杰確亦涉有傷害告訴人

陳貞佑之犯行，至為顯然。

（三）綜上所述，被告2人上開所辯無非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

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2人之犯行均堪認定，皆應依法

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陳貞佑、張楊杰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

傷害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貞佑、張楊杰2人

因行車事故，未思以理性和平方式處理，被告陳貞佑僅因

告訴人張楊杰不同意其離開現場，竟持柺杖多次出手傷害

告訴人張楊杰，致告訴人張楊杰受有多處體傷，而被告張

楊杰為免告訴人陳貞佑離去，即出手推擋告訴人陳貞佑機

車，致該車倒地而令告訴人陳貞佑受有體傷，被告2人所

為均屬不該，且被告2人於犯後均未能坦承犯行，復未能

與對方達成和解以獲得原諒，均難認犯後有悔悟之意，再

考量被告2人各別犯罪之動機、目的，及被告陳貞佑係多

次以柺杖故意攻擊告訴人張楊杰身體之手段、被告張楊杰

則係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而徒手推擋機車之手段，與所

造成對方之傷勢程度，及被告2人各別之智識程度與家庭

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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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東昀、邱蓓真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自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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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4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貞佑




選任辯護人  侯領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被      告  張楊杰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865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貞佑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張楊杰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貞佑與張楊杰素不相識，於民國112年5月26日14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因陳貞佑所騎機車從後方撞擊張楊杰所駕駛之計程車而發生爭執，陳貞佑即基於傷害之犯意，持拐杖攻擊張楊杰，致張楊杰受有臉部擦挫傷、手肘挫傷、肢體多處損傷等傷害，張楊杰見陳貞佑欲行離去，其可預見若以雙手施力推擋陳貞佑所騎機車，極可能造成該機車傾倒致陳貞佑因倒地撞擊地面而受傷，竟仍基於縱使陳貞佑因此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傷害不確定故意，以雙手施力推擋陳貞佑所騎機車，致陳貞佑因人車倒地而受有雙下肢及骨盆鈍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張楊杰、陳貞佑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陳貞佑、張楊杰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因行車事故而起爭執，然皆矢口否認有傷害對方之犯行，均辯稱：其等並未出手傷害對方云云。經查：
（一）被告陳貞佑、張楊杰於112年5月26日14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因被告陳貞佑所騎機車從後方撞擊被告張楊杰所駕駛之計程車而發生爭執，且於雙方爭執衝突後，張楊杰受有臉部擦挫傷、手肘挫傷、肢體多處損傷等傷勢，陳貞佑則受有雙下肢及骨盆鈍挫傷傷害之事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並有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下稱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行車紀錄器影像擷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現場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及本院勘驗筆錄與擷圖等件在卷可稽（偵卷第22至23、25至28、36至39、44至49頁，本院易字卷第80至84、104至116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可認定。
（二）被告2人雖以前詞為辯，然查：
　 1、就被告陳貞佑傷害告訴人張楊杰部分：
　 （1）證人即告訴人張楊杰於警詢時證稱：被告陳貞佑與其發生車禍，其下車前往察看，並與被告陳貞佑發生爭吵，被告陳貞佑就拿柺杖攻擊其的左額頭、右手肘、左手臂，造成其左額頭有擦挫傷，右手肘瘀血腫脹、左手手臂擦挫傷等語（偵卷第11頁）；於偵訊時亦證稱：其當時車子停在計程車招呼站等候客人，沒多久就聽到後方「蹦」的一聲，其就下車檢查，結果是被告陳貞佑故意追撞其車子的倒車警示器，其跟被告陳貞佑理論並且報警，但被告陳貞佑急著要離開，並開始罵其，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用他的柺杖連續攻擊其，揮打其的頭部左邊太陽穴耳朵地方、打其右邊手肘等語（偵卷第34頁背面至35頁）；於本院審理時仍證稱：其於案發當天與被告陳貞佑發生爭執時，被告陳貞佑有對其動手，他從袋子裡拿出柺杖攻擊其頭部、左邊耳朵、頸部、兩隻手臂等語（本院易字卷第87至92頁），是觀證人即告訴人張楊杰上開於偵審期間歷次所證內容尚屬一致，且其所述傷勢情形亦與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內容相符，已難認屬虛妄。
　 （2）再經本院勘驗案發現場後車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顯示於畫面時間14時45分00秒時，被告陳貞佑舉起拐杖，朝告訴人張楊杰右手揮打2下，告訴人張楊杰即抓住拐杖一端線狀物將之纏繞在機車後照鏡上，於畫面時間14時45分12秒時，被告陳貞佑又持拐杖另一端揮向告訴人張楊杰左臉及頸部，經被告張楊杰伸手阻擋等情，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擷圖附卷可考（本院易字卷第82、110至112頁），顯見被告陳貞佑確有先後持柺杖毆打告訴人張楊杰之右手及左臉、頸部等情無訛，則被告陳貞佑辯稱其並未出手攻擊告訴人張楊杰云云，明顯與上開客觀事證相悖，不足採信，其涉有傷害告訴人張楊杰之犯行，至屬明確，堪可認定。
　 2、就被告張楊杰傷害告訴人陳貞佑部分：　 
　 （1）證人即告訴人陳貞佑於警詢時證稱：其於發生交通事故後，有跟被告張楊杰說一起去修車廠修理、不用報警，被告張楊杰聽了不高興，說其是故意撞他的，就一直推其的機車直到撞到人行道，其當時坐在機車上，就後仰屁股朝地摔到地上等語（偵卷第6、8頁背面）；於偵訊時證稱：案發當天其騎乘機車，因為其左眼失明沒有看到，就撞到被告張楊杰車輛的保險桿，其說可以去保養廠看怎麼處理，被告張楊杰不願意，抓著其的機車手把，其拿柺杖要撥開對方的手，後來被告張楊杰就推其的機車把手，把其推去撞人行道，其人就後仰等語（偵卷第34頁背面、35頁背面）；於本院審理時仍證稱：於案發當天其因左眼失明看不清楚，其機車前輪撞到被告張楊杰汽車後方保險桿，遂與被告張楊杰發生爭執，被告張楊杰把其的機車手把掐住，不讓其走，其說要去保養廠看車子損害程度，被告張楊杰還是一直爭執，且用雙手把其機車手把掐住、用力推其，其機車遂移動、最後倒在人行道上，其倒地後就受有雙腳及骨盆鈍挫傷等語（本院易字卷第85至86頁），由上以觀，證人即告訴人陳貞佑於偵審期間就被告張楊杰確有握住其機車手把推擋其機車、致其機車隨之移動後倒地，其因此倒地受傷等節亦始終指述一致，難認有何不可採信之處。
　 （2）復經本院勘驗案發現場後車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顯示於畫面時間14時46分40秒時，告訴人陳貞佑再度試圖催機車油門向前行駛，被告張楊杰則抓住拐杖及抵住機車車頭阻擋，並將機車車頭往人行道方向推，機車車身在2人施力下，從原本的斜橫向轉為直向，後於畫面時間14時46分48秒時，告訴人陳貞佑即連車帶人倒向人行道，且於機車倒下前，被告張楊杰雙手都還抓在車頭及拐杖上，且上身亦被帶向人行道方向而彎腰傾斜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擷圖附卷可考（本院易字卷第84、112至116頁），顯見被告張楊杰見告訴人陳貞佑欲騎車離去現場，確有以手抓住告訴人陳貞佑機車龍頭位置，且持續出力推擋該車離去，而告訴人陳貞佑之機車因被告張楊杰一直出力推擋，致該車身從斜橫向變成直向後，再側倒於人行道邊上，坐在機車上之告訴人陳貞佑即因而倒地受傷等情無訛，則被告張楊杰辯稱其沒有碰到告訴人陳貞佑、沒有推上開機車云云，即顯與上開事證相悖，自不足採信。
　 （3）按刑法上之故意，分為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又稱不確定故意），析言之，當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乃屬間接故意，此觀刑法第13條之規定甚明。經查，被告張楊杰於案發時係60歲之成年人，且學歷為高職畢業，自具有相當之智識及社會經驗，則其對於如此持續用力推擋告訴人陳貞佑所騎機車，實極可能因施力不當致使該機車倒地，坐在機車上之告訴人陳貞佑將會跌落地面導致下肢、骨盆受傷乙情應可預見，且有容任傷害結果發生之主觀認識，是依前開說明，被告張楊杰確有傷害之不確定故意甚明；又告訴人陳貞佑於本件事發後所受雙下肢及骨盆鈍挫傷等傷勢部位，亦核與上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所示，其於所騎機車經被告張楊杰施力推擋而倒地可能受傷之傷勢位置相符，則告訴人陳貞佑上開傷勢，係為被告張楊杰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所造成，亦屬明確。是本件被告張楊杰確亦涉有傷害告訴人陳貞佑之犯行，至為顯然。
（三）綜上所述，被告2人上開所辯無非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2人之犯行均堪認定，皆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陳貞佑、張楊杰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貞佑、張楊杰2人因行車事故，未思以理性和平方式處理，被告陳貞佑僅因告訴人張楊杰不同意其離開現場，竟持柺杖多次出手傷害告訴人張楊杰，致告訴人張楊杰受有多處體傷，而被告張楊杰為免告訴人陳貞佑離去，即出手推擋告訴人陳貞佑機車，致該車倒地而令告訴人陳貞佑受有體傷，被告2人所為均屬不該，且被告2人於犯後均未能坦承犯行，復未能與對方達成和解以獲得原諒，均難認犯後有悔悟之意，再考量被告2人各別犯罪之動機、目的，及被告陳貞佑係多次以柺杖故意攻擊告訴人張楊杰身體之手段、被告張楊杰則係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而徒手推擋機車之手段，與所造成對方之傷勢程度，及被告2人各別之智識程度與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東昀、邱蓓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自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4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貞佑


選任辯護人  侯領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被      告  張楊杰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865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貞佑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張楊杰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貞佑與張楊杰素不相識，於民國112年5月26日14時許，在
    新北市○○區○○路000號前，因陳貞佑所騎機車從後方撞擊張
    楊杰所駕駛之計程車而發生爭執，陳貞佑即基於傷害之犯意
    ，持拐杖攻擊張楊杰，致張楊杰受有臉部擦挫傷、手肘挫傷
    、肢體多處損傷等傷害，張楊杰見陳貞佑欲行離去，其可預
    見若以雙手施力推擋陳貞佑所騎機車，極可能造成該機車傾
    倒致陳貞佑因倒地撞擊地面而受傷，竟仍基於縱使陳貞佑因
    此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傷害不確定故意，以雙手施力推擋
    陳貞佑所騎機車，致陳貞佑因人車倒地而受有雙下肢及骨盆
    鈍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張楊杰、陳貞佑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移送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陳貞佑、張楊杰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因行車
    事故而起爭執，然皆矢口否認有傷害對方之犯行，均辯稱：
    其等並未出手傷害對方云云。經查：
（一）被告陳貞佑、張楊杰於112年5月26日14時許，在新北市○○
      區○○路000號前，因被告陳貞佑所騎機車從後方撞擊被告
      張楊杰所駕駛之計程車而發生爭執，且於雙方爭執衝突後
      ，張楊杰受有臉部擦挫傷、手肘挫傷、肢體多處損傷等傷
      勢，陳貞佑則受有雙下肢及骨盆鈍挫傷傷害之事實，為被
      告2人所不爭執，並有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下稱雙和醫
      院）診斷證明書（乙種）、行車紀錄器影像擷圖、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
      現場圖、現場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
      報告及本院勘驗筆錄與擷圖等件在卷可稽（偵卷第22至23
      、25至28、36至39、44至49頁，本院易字卷第80至84、10
      4至116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可認定。
（二）被告2人雖以前詞為辯，然查：
　 1、就被告陳貞佑傷害告訴人張楊杰部分：
　 （1）證人即告訴人張楊杰於警詢時證稱：被告陳貞佑與其發
        生車禍，其下車前往察看，並與被告陳貞佑發生爭吵，
        被告陳貞佑就拿柺杖攻擊其的左額頭、右手肘、左手臂
        ，造成其左額頭有擦挫傷，右手肘瘀血腫脹、左手手臂
        擦挫傷等語（偵卷第11頁）；於偵訊時亦證稱：其當時
        車子停在計程車招呼站等候客人，沒多久就聽到後方「
        蹦」的一聲，其就下車檢查，結果是被告陳貞佑故意追
        撞其車子的倒車警示器，其跟被告陳貞佑理論並且報警
        ，但被告陳貞佑急著要離開，並開始罵其，接下來就是
        一連串用他的柺杖連續攻擊其，揮打其的頭部左邊太陽
        穴耳朵地方、打其右邊手肘等語（偵卷第34頁背面至35
        頁）；於本院審理時仍證稱：其於案發當天與被告陳貞
        佑發生爭執時，被告陳貞佑有對其動手，他從袋子裡拿
        出柺杖攻擊其頭部、左邊耳朵、頸部、兩隻手臂等語（
        本院易字卷第87至92頁），是觀證人即告訴人張楊杰上
        開於偵審期間歷次所證內容尚屬一致，且其所述傷勢情
        形亦與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內容相符，已難認屬虛妄。
　 （2）再經本院勘驗案發現場後車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顯
        示於畫面時間14時45分00秒時，被告陳貞佑舉起拐杖，
        朝告訴人張楊杰右手揮打2下，告訴人張楊杰即抓住拐
        杖一端線狀物將之纏繞在機車後照鏡上，於畫面時間14
        時45分12秒時，被告陳貞佑又持拐杖另一端揮向告訴人
        張楊杰左臉及頸部，經被告張楊杰伸手阻擋等情，此有
        本院勘驗筆錄及擷圖附卷可考（本院易字卷第82、110
        至112頁），顯見被告陳貞佑確有先後持柺杖毆打告訴
        人張楊杰之右手及左臉、頸部等情無訛，則被告陳貞佑
        辯稱其並未出手攻擊告訴人張楊杰云云，明顯與上開客
        觀事證相悖，不足採信，其涉有傷害告訴人張楊杰之犯
        行，至屬明確，堪可認定。
　 2、就被告張楊杰傷害告訴人陳貞佑部分：　 
　 （1）證人即告訴人陳貞佑於警詢時證稱：其於發生交通事故
        後，有跟被告張楊杰說一起去修車廠修理、不用報警，
        被告張楊杰聽了不高興，說其是故意撞他的，就一直推
        其的機車直到撞到人行道，其當時坐在機車上，就後仰
        屁股朝地摔到地上等語（偵卷第6、8頁背面）；於偵訊
        時證稱：案發當天其騎乘機車，因為其左眼失明沒有看
        到，就撞到被告張楊杰車輛的保險桿，其說可以去保養
        廠看怎麼處理，被告張楊杰不願意，抓著其的機車手把
        ，其拿柺杖要撥開對方的手，後來被告張楊杰就推其的
        機車把手，把其推去撞人行道，其人就後仰等語（偵卷
        第34頁背面、35頁背面）；於本院審理時仍證稱：於案
        發當天其因左眼失明看不清楚，其機車前輪撞到被告張
        楊杰汽車後方保險桿，遂與被告張楊杰發生爭執，被告
        張楊杰把其的機車手把掐住，不讓其走，其說要去保養
        廠看車子損害程度，被告張楊杰還是一直爭執，且用雙
        手把其機車手把掐住、用力推其，其機車遂移動、最後
        倒在人行道上，其倒地後就受有雙腳及骨盆鈍挫傷等語
        （本院易字卷第85至86頁），由上以觀，證人即告訴人
        陳貞佑於偵審期間就被告張楊杰確有握住其機車手把推
        擋其機車、致其機車隨之移動後倒地，其因此倒地受傷
        等節亦始終指述一致，難認有何不可採信之處。
　 （2）復經本院勘驗案發現場後車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顯
        示於畫面時間14時46分40秒時，告訴人陳貞佑再度試圖
        催機車油門向前行駛，被告張楊杰則抓住拐杖及抵住機
        車車頭阻擋，並將機車車頭往人行道方向推，機車車身
        在2人施力下，從原本的斜橫向轉為直向，後於畫面時
        間14時46分48秒時，告訴人陳貞佑即連車帶人倒向人行
        道，且於機車倒下前，被告張楊杰雙手都還抓在車頭及
        拐杖上，且上身亦被帶向人行道方向而彎腰傾斜等情，
        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擷圖附卷可考（本院易字卷第84、11
        2至116頁），顯見被告張楊杰見告訴人陳貞佑欲騎車離
        去現場，確有以手抓住告訴人陳貞佑機車龍頭位置，且
        持續出力推擋該車離去，而告訴人陳貞佑之機車因被告
        張楊杰一直出力推擋，致該車身從斜橫向變成直向後，
        再側倒於人行道邊上，坐在機車上之告訴人陳貞佑即因
        而倒地受傷等情無訛，則被告張楊杰辯稱其沒有碰到告
        訴人陳貞佑、沒有推上開機車云云，即顯與上開事證相
        悖，自不足採信。
　 （3）按刑法上之故意，分為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又稱不確
        定故意），析言之，當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
        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如行為人對於構成
        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
        乃屬間接故意，此觀刑法第13條之規定甚明。經查，被
        告張楊杰於案發時係60歲之成年人，且學歷為高職畢業
        ，自具有相當之智識及社會經驗，則其對於如此持續用
        力推擋告訴人陳貞佑所騎機車，實極可能因施力不當致
        使該機車倒地，坐在機車上之告訴人陳貞佑將會跌落地
        面導致下肢、骨盆受傷乙情應可預見，且有容任傷害結
        果發生之主觀認識，是依前開說明，被告張楊杰確有傷
        害之不確定故意甚明；又告訴人陳貞佑於本件事發後所
        受雙下肢及骨盆鈍挫傷等傷勢部位，亦核與上開行車紀
        錄器錄影畫面所示，其於所騎機車經被告張楊杰施力推
        擋而倒地可能受傷之傷勢位置相符，則告訴人陳貞佑上
        開傷勢，係為被告張楊杰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所造成
        ，亦屬明確。是本件被告張楊杰確亦涉有傷害告訴人陳
        貞佑之犯行，至為顯然。
（三）綜上所述，被告2人上開所辯無非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
      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2人之犯行均堪認定，皆應依法
      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陳貞佑、張楊杰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
      傷害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貞佑、張楊杰2人
      因行車事故，未思以理性和平方式處理，被告陳貞佑僅因
      告訴人張楊杰不同意其離開現場，竟持柺杖多次出手傷害
      告訴人張楊杰，致告訴人張楊杰受有多處體傷，而被告張
      楊杰為免告訴人陳貞佑離去，即出手推擋告訴人陳貞佑機
      車，致該車倒地而令告訴人陳貞佑受有體傷，被告2人所
      為均屬不該，且被告2人於犯後均未能坦承犯行，復未能
      與對方達成和解以獲得原諒，均難認犯後有悔悟之意，再
      考量被告2人各別犯罪之動機、目的，及被告陳貞佑係多
      次以柺杖故意攻擊告訴人張楊杰身體之手段、被告張楊杰
      則係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而徒手推擋機車之手段，與所
      造成對方之傷勢程度，及被告2人各別之智識程度與家庭
      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東昀、邱蓓真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自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4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貞佑


選任辯護人  侯領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被      告  張楊杰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865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貞佑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張楊杰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貞佑與張楊杰素不相識，於民國112年5月26日14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因陳貞佑所騎機車從後方撞擊張楊杰所駕駛之計程車而發生爭執，陳貞佑即基於傷害之犯意，持拐杖攻擊張楊杰，致張楊杰受有臉部擦挫傷、手肘挫傷、肢體多處損傷等傷害，張楊杰見陳貞佑欲行離去，其可預見若以雙手施力推擋陳貞佑所騎機車，極可能造成該機車傾倒致陳貞佑因倒地撞擊地面而受傷，竟仍基於縱使陳貞佑因此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傷害不確定故意，以雙手施力推擋陳貞佑所騎機車，致陳貞佑因人車倒地而受有雙下肢及骨盆鈍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張楊杰、陳貞佑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陳貞佑、張楊杰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因行車事故而起爭執，然皆矢口否認有傷害對方之犯行，均辯稱：其等並未出手傷害對方云云。經查：
（一）被告陳貞佑、張楊杰於112年5月26日14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因被告陳貞佑所騎機車從後方撞擊被告張楊杰所駕駛之計程車而發生爭執，且於雙方爭執衝突後，張楊杰受有臉部擦挫傷、手肘挫傷、肢體多處損傷等傷勢，陳貞佑則受有雙下肢及骨盆鈍挫傷傷害之事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並有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下稱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行車紀錄器影像擷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現場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及本院勘驗筆錄與擷圖等件在卷可稽（偵卷第22至23、25至28、36至39、44至49頁，本院易字卷第80至84、104至116頁），是此部分之事實堪可認定。
（二）被告2人雖以前詞為辯，然查：
　 1、就被告陳貞佑傷害告訴人張楊杰部分：
　 （1）證人即告訴人張楊杰於警詢時證稱：被告陳貞佑與其發生車禍，其下車前往察看，並與被告陳貞佑發生爭吵，被告陳貞佑就拿柺杖攻擊其的左額頭、右手肘、左手臂，造成其左額頭有擦挫傷，右手肘瘀血腫脹、左手手臂擦挫傷等語（偵卷第11頁）；於偵訊時亦證稱：其當時車子停在計程車招呼站等候客人，沒多久就聽到後方「蹦」的一聲，其就下車檢查，結果是被告陳貞佑故意追撞其車子的倒車警示器，其跟被告陳貞佑理論並且報警，但被告陳貞佑急著要離開，並開始罵其，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用他的柺杖連續攻擊其，揮打其的頭部左邊太陽穴耳朵地方、打其右邊手肘等語（偵卷第34頁背面至35頁）；於本院審理時仍證稱：其於案發當天與被告陳貞佑發生爭執時，被告陳貞佑有對其動手，他從袋子裡拿出柺杖攻擊其頭部、左邊耳朵、頸部、兩隻手臂等語（本院易字卷第87至92頁），是觀證人即告訴人張楊杰上開於偵審期間歷次所證內容尚屬一致，且其所述傷勢情形亦與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內容相符，已難認屬虛妄。
　 （2）再經本院勘驗案發現場後車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顯示於畫面時間14時45分00秒時，被告陳貞佑舉起拐杖，朝告訴人張楊杰右手揮打2下，告訴人張楊杰即抓住拐杖一端線狀物將之纏繞在機車後照鏡上，於畫面時間14時45分12秒時，被告陳貞佑又持拐杖另一端揮向告訴人張楊杰左臉及頸部，經被告張楊杰伸手阻擋等情，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擷圖附卷可考（本院易字卷第82、110至112頁），顯見被告陳貞佑確有先後持柺杖毆打告訴人張楊杰之右手及左臉、頸部等情無訛，則被告陳貞佑辯稱其並未出手攻擊告訴人張楊杰云云，明顯與上開客觀事證相悖，不足採信，其涉有傷害告訴人張楊杰之犯行，至屬明確，堪可認定。
　 2、就被告張楊杰傷害告訴人陳貞佑部分：　 
　 （1）證人即告訴人陳貞佑於警詢時證稱：其於發生交通事故後，有跟被告張楊杰說一起去修車廠修理、不用報警，被告張楊杰聽了不高興，說其是故意撞他的，就一直推其的機車直到撞到人行道，其當時坐在機車上，就後仰屁股朝地摔到地上等語（偵卷第6、8頁背面）；於偵訊時證稱：案發當天其騎乘機車，因為其左眼失明沒有看到，就撞到被告張楊杰車輛的保險桿，其說可以去保養廠看怎麼處理，被告張楊杰不願意，抓著其的機車手把，其拿柺杖要撥開對方的手，後來被告張楊杰就推其的機車把手，把其推去撞人行道，其人就後仰等語（偵卷第34頁背面、35頁背面）；於本院審理時仍證稱：於案發當天其因左眼失明看不清楚，其機車前輪撞到被告張楊杰汽車後方保險桿，遂與被告張楊杰發生爭執，被告張楊杰把其的機車手把掐住，不讓其走，其說要去保養廠看車子損害程度，被告張楊杰還是一直爭執，且用雙手把其機車手把掐住、用力推其，其機車遂移動、最後倒在人行道上，其倒地後就受有雙腳及骨盆鈍挫傷等語（本院易字卷第85至86頁），由上以觀，證人即告訴人陳貞佑於偵審期間就被告張楊杰確有握住其機車手把推擋其機車、致其機車隨之移動後倒地，其因此倒地受傷等節亦始終指述一致，難認有何不可採信之處。
　 （2）復經本院勘驗案發現場後車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顯示於畫面時間14時46分40秒時，告訴人陳貞佑再度試圖催機車油門向前行駛，被告張楊杰則抓住拐杖及抵住機車車頭阻擋，並將機車車頭往人行道方向推，機車車身在2人施力下，從原本的斜橫向轉為直向，後於畫面時間14時46分48秒時，告訴人陳貞佑即連車帶人倒向人行道，且於機車倒下前，被告張楊杰雙手都還抓在車頭及拐杖上，且上身亦被帶向人行道方向而彎腰傾斜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擷圖附卷可考（本院易字卷第84、112至116頁），顯見被告張楊杰見告訴人陳貞佑欲騎車離去現場，確有以手抓住告訴人陳貞佑機車龍頭位置，且持續出力推擋該車離去，而告訴人陳貞佑之機車因被告張楊杰一直出力推擋，致該車身從斜橫向變成直向後，再側倒於人行道邊上，坐在機車上之告訴人陳貞佑即因而倒地受傷等情無訛，則被告張楊杰辯稱其沒有碰到告訴人陳貞佑、沒有推上開機車云云，即顯與上開事證相悖，自不足採信。
　 （3）按刑法上之故意，分為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又稱不確定故意），析言之，當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乃屬間接故意，此觀刑法第13條之規定甚明。經查，被告張楊杰於案發時係60歲之成年人，且學歷為高職畢業，自具有相當之智識及社會經驗，則其對於如此持續用力推擋告訴人陳貞佑所騎機車，實極可能因施力不當致使該機車倒地，坐在機車上之告訴人陳貞佑將會跌落地面導致下肢、骨盆受傷乙情應可預見，且有容任傷害結果發生之主觀認識，是依前開說明，被告張楊杰確有傷害之不確定故意甚明；又告訴人陳貞佑於本件事發後所受雙下肢及骨盆鈍挫傷等傷勢部位，亦核與上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所示，其於所騎機車經被告張楊杰施力推擋而倒地可能受傷之傷勢位置相符，則告訴人陳貞佑上開傷勢，係為被告張楊杰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所造成，亦屬明確。是本件被告張楊杰確亦涉有傷害告訴人陳貞佑之犯行，至為顯然。
（三）綜上所述，被告2人上開所辯無非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2人之犯行均堪認定，皆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陳貞佑、張楊杰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陳貞佑、張楊杰2人因行車事故，未思以理性和平方式處理，被告陳貞佑僅因告訴人張楊杰不同意其離開現場，竟持柺杖多次出手傷害告訴人張楊杰，致告訴人張楊杰受有多處體傷，而被告張楊杰為免告訴人陳貞佑離去，即出手推擋告訴人陳貞佑機車，致該車倒地而令告訴人陳貞佑受有體傷，被告2人所為均屬不該，且被告2人於犯後均未能坦承犯行，復未能與對方達成和解以獲得原諒，均難認犯後有悔悟之意，再考量被告2人各別犯罪之動機、目的，及被告陳貞佑係多次以柺杖故意攻擊告訴人張楊杰身體之手段、被告張楊杰則係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而徒手推擋機車之手段，與所造成對方之傷勢程度，及被告2人各別之智識程度與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東昀、邱蓓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自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